
115年高教深耕計畫-國際化經費編列原則(2025.10.15) 

邀請國際學者來訪與辦理國際研討會請優先申請政府外部計畫經費 

一、邀請國外學者(業務費)(含 EMI相關活動) 

(一) 支應機票費及生活費：需邀請「可增進學生國際移動能力且對提升本校招

生有所助益，如：洽談全校或全學院學生交換、實習或雙聯合作機會，或協助

EMI授課等。」之國際學者，請於簽呈內述明邀請該學者可為系所與學院帶來

的後續效益。 

  【補助項目】最短航程經濟艙往返機票費與生活費(至多 7天）。 

(二) 支應講座鐘點費：請檢附「長庚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講座鐘點費申請表」，

未檢附者不予受理。 

【補助項目】依職級支應講座鐘點費，如有特殊事蹟請於簽呈內述明。 

二、辦理國際研討會(業務費) 宣傳品如紅布條、印刷筆...等均不可編列。 

（一） 教師以本校名義協辦之國際研討會（含實體及線上研討會） 

【補助項目】5萬元，本校 logo須印刷在該國際研討會的電子或實體刊物

及場地佈置中。 

（二） 教師以本校名義承辦之國際研討會（含實體及線上研討會），教師須為

General Chair或 Program Chair。 

【補助項目】依政府外部計畫(如國科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

濟部國際會展服務與補助、觀光局等)核定補助金額，再給予 50%相對補

助款。 

三、 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差旅費) 

（一） 補助教師出國：須拜訪同個國家一系列學校，並以校或院級的層級規劃。 

1. 規劃階段： 

A. 院層級：由國際副院長統籌院內國際化策略（簽呈需加簽國際副院

長），由各系所或國際副院長提出，出訪目標需與院策略一致。 

B. 校層級：由校長指派、或由國際處統籌。 

2.出訪原則： 

A. 出訪需至少三個機構（需為各別獨立機構，若機構間彼此有附屬關

係，如 X大學與 X大學附設醫院以一個機構計）。 

B. 若教師出國目的為個人研究或其他因素，受院或校委託順道赴當地

學術機構推動國際化亦符合出訪原則，惟補助以拜訪行程為主。

（如教師獲外部補助出席國際會議，受學院、系委託拜訪機構，得

補助當日日支費） 

【補助項目】國外差旅費（日支費請依 114年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

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與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香港及澳

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8084
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8084
https://law.dgbas.gov.tw/NewsContent.aspx?id=21643&KW=%e4%b8%ad%e5%a4%ae%e6%94%bf%e5%ba%9c%e5%90%84%e6%a9%9f%e9%97%9c%e6%b4%be%e8%b5%b4


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編列）。 

（二） 補助學生出國： 

修讀短期學分課程：學生赴海外修讀學分至少 18小時，依「長庚大學補

助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作業要點」辦理，需至少 1學分，學生返校

後需選修系所或院開設之海外實習課程完成學分抵免。 

【補助項目】機票費：最短航程經濟艙往返機票，最高以 3 萬元為限，若

申請前一學期班排 30%內，補助上限可達 4萬元。依實際票價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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